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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

硝基苯胺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2023年 2月 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称调

查机关）发布 2023 年第 3 号公告，决定自 2023 年 2 月 13

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所适用的反倾销

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

氯对硝基苯胺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中国邻

氯对硝基苯胺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

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

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第四十八条，作出复审

裁定如下：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8年 2月 12日，调查机关发布 2018年第 19号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征收反倾销税，税

率为 31.4%-49.9%，实施期限为自 2018年 2月 13日起 5年。

二、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

2022年 12月 12日，商务部收到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

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提交的反

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书。申请人主张，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

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进行期

终复审调查，并维持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实

施的反倾销措施。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反倾销条例》第

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和第四

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 2023年 2月 12日发布

公告，决定自 2023年 2月 13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

对硝基苯胺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本次复

审的倾销调查期为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

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

2．立案通知。

2023年 2月 3日，调查机关通知印度驻华大使馆已正式

收到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提交的期终复审调查申请。

2023年 2月 12日，调查机关发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

对硝基苯胺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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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并向印度驻华大使馆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

文本。同日，调查机关将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

书中列明的印度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商务

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

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相关信息的公

开文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并将电子版

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

（二）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期限内，印度驻华大使馆，印度生产商阿迪工业

有限公司，国内生产者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司，国内进口

商杭州可菲克化学有限公司、恒诚制药集团淮南有限公司和

江阴市江联工贸有限公司按立案公告要求向调查机关登记

参加本次期终复审调查。

（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

2023年 3月 14日，调查机关向本案有关利害关系方发

放了《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国内生产者调查问

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要求答卷企业在规定时间

内提交准确、完整的答卷。调查机关将发放问卷的通知和问

卷电子版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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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当日，调查机关还通过“贸

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https://etrb.mofcom.gov.cn）向登记

参加调查的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问卷通知及问卷。

在规定期限内，印度生产商阿迪工业有限公司提交了延

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申请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

查机关同意该企业延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

至答卷递交截止日，印度生产商阿迪工业有限公司、国

内生产者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司、国内进口商杭州可菲克

化学有限公司和恒诚制药集团淮南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

交了调查问卷的答卷。

2023年 10月 16日，调查机关向阿迪工业有限公司发放

了补充问卷。在规定期限内，阿迪工业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

申请延期提交补充问卷答卷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

查机关决定给予适当延期。10月 26日，阿迪工业有限公司

提交了补充问卷答卷。

（四）实地核查。

为了解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状况，核实国内生产企

业提交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根据《反倾销条例》

第二十条规定，2023年 9月 12日至 9月 14日，调查机关对

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相关核查材料已

送至公开信息查阅室。

（五）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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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公布在“贸易救

济调查信息化平台”，并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

查阅室。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

开信息。

（六）信息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

和《产业损害调查信息查阅与信息披露规定》，2024年 1月 5

日，调查机关向本案利害关系方披露了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

实，并给予其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阿迪

工业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评论意见，调查机关在裁定

中予以了考虑。

三、复审产品范围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

产品，与商务部 2018年第 19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本次复审调查中，印度生产商阿迪工业有限公司登记参

加调查并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印度其他生产商、出口商既

未登记参加调查，也未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申请人向调查机

关提供了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的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

（一）倾销调查情况。

调查机关在 2018年第 19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印度的

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31.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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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没有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申请倾

销和倾销幅度期间复审或新出口商复审。

阿迪工业有限公司（Aarti Industries Limited）

1. 正常价值。

阿迪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迪公司）在答卷中提交

了该公司在印度国内销售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交易信息

和相关证明文件。

调查机关审查了阿迪公司在印度国内的销售情况。经审

查，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

数量占同期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数量的比例大于5%，

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且全部直接销售给

非关联客户。

调查机关审查了该公司提交的关于生产成本和费用的

答卷内容，发现存在未按调查问卷要求提交部分生产成本和

费用数据及有关证明文件的情况。调查机关向公司发放了补

充问卷，请其就未按调查问卷要求提供信息的原因进行解释

说明，并补充提供部分证明文件。公司在补充答卷中仍未能

就答卷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提供合理解释和说明，也未按要求

补充提供关于生产成本分摊和计算的必要信息。

阿迪公司答卷和补充答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1）

关于原材料采购情况。公司主张其部分原材料自外部采购，

部分自产，但在答卷表 7-1中没有按照调查问卷要求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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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原材料的单位成本数据、没有填报部分自产原材料的上一

级原料采购情况、也没有提交公司自产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和

相应依据；（2）关于生产成本。公司没有对答卷表 7-3中生

产成本各要素的归集和分摊过程进行解释说明，没有按照要

求提供关于生产成本各要素分摊标准的证明文件，也没有按

照要求提供公司所主张的关于生产成本分摊和计算的季度

工作表格，或公司保存的其他关于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生

产成本计算的证明文件；（3）关于费用。公司答卷表 7-3中

填报的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

费用与表 7-5中填报的相应数据不一致，公司未按问卷要求

在答卷表 7-6、表 7-7、表 7-8中按照会计科目详细列出每一

项具体费用情况，也未解释计算过程和费用分摊的具体方

法。

综上，阿迪公司未按照调查问卷要求提供必要的生产成

本和费用信息，导致调查机关无法确定公司各项原材料的实

际入账成本和生产投入情况，无法认定答卷所填报生产成本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无法确定答卷所填报费用数据的

准确性和分摊过程的合理性。鉴此，调查机关无法依据该公

司答卷提供的生产成本和费用信息对公司国内同类产品是

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测试，进而无法判定国内销售是否属于

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行的销售。因此，调查机关无法以该公

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为基础确定正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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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

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确定该公司的正

常价值。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以印度向日本出口被调查产

品的海关数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阿迪公司在补充答

卷中提交了倾销调查期内对中国以外其它国家（地区）的出

口交易情况。该公司在补充问卷答卷中主张其对第三国（地

区）销售的数量比较小，多用于开拓新市场和新客户时的测

试，不能代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价格水平，但未就该主张提

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查，公司自产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

对某第三国（地区）的出口销售在销售数量上占其对全部第

三国（地区）出口销售的主要部分，且公司近年来对该第三

国（地区）均保持一定数量的的出口销售。调查机关认为，

该部分出口销售交易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决定以阿迪公司

提交的向该第三国（地区）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

价格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2. 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审查了阿迪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

的情况。答卷显示，倾销调查期内，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自

产被调查产品和自印度其他生产商处采购的被调查产品。对

于公司外购后的出口销售，调查机关经审查认为此种情况下

公司发挥了贸易商职能，因此决定将该部分交易排除在出口

销售价格计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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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对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销售进行了审查。答卷

显示，倾销调查期内，公司直接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被调

查产品。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

以该公司直接向中国非关联客户销售的价格作为确定出口

价格的基础。

3. 调整项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关于正常价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主张的国际运费、国

际运输保险费、出口退税、银行手续费等调整项目。

公司在答卷中主张佣金调整。经审查，公司仅填报了相

应数据，未说明佣金发生的原因，未解释如何确定各笔交易

的佣金金额，也未提供任何证明文件。因此，调查机关决定，

对公司佣金调整的主张不予接受。

关于包装费用，答卷表格中填报数据与答卷正文相关主

张不一致，公司没有进行解释说明，也未提供证明文件。因

此，调查机关决定，对公司包装费用调整的主张不予接受。

此外，公司在补充答卷中未填报信用费用相关数据，调

查机关根据实际的延迟付款时间与答卷主张的短期银行贷

款利率对此项目进行了追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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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价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主张的内陆运输－工

厂/仓库至出口港、国际运费、国际运输保险费、港口装卸费、

信用费用、出口退税、银行手续费等调整项目。

公司在答卷中主张佣金调整。经审查，公司在答卷表3-4

中填报了相应数据，但在答卷正文称“不适用佣金项目”。

公司未解释如何确定各笔交易的佣金金额，未提供任何证明

文件，也未在补充答卷中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调查机关

决定，对公司佣金调整的主张不予接受。

公司在答卷中主张包装费用调整。经审查，公司在答卷

表3-4中填报内容与答卷正文相关主张不一致，公司没有就其

填报数据的来源和计算方法进行解释说明，也未提供任何证

明文件。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对公司包装费用调整的主张

不予接受。

4. 关于到岸价格（CIF价格）。

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公司到岸价格数据。

调查机关认定，本次复审调查期内，在调整了销售条件

和贸易水平等影响价格可比性因素后，阿迪公司向中国出口

的邻氯对硝基苯胺存在倾销。

阿迪公司在对裁定前信息披露的评论意见中提出，请调

查机关按照裁定的税率执行反倾销措施。调查机关经审查认

为，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内容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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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因此，调

查机关决定对阿迪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接受。

其他印度公司

2023年2月12日，调查机关发起本次期终复审调查。当

日，调查机关通知了印度驻华大使馆及申请书中列明的生产

商和出口商，并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

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告。立案后，调

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系方20天的登记参加调查期，给予所有

利害关系方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调查机关将调查

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

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已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利害关系方，也尽最

大能力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对于调

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公司，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比较分析

了在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认定阿迪公司的有关情况为可获得

最佳信息，并据此认定其他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邻氯对硝

基苯胺存在倾销。

（二）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情况。

本案申请人以印度商工部网站、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司公

开可获得信息为基础提供了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的市

场情况，包括产能、消费量、整体出口情况等，并提供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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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据材料。阿迪公司主张不掌握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市场

上其他生产商情况，仅填报了公司自身产能、产量、出口数

据，并在答卷中填报了其了解的印度另一主要生产商的产

能、产量数据。其他印度生产商、出口商未配合调查，没有

提交调查问卷答卷，也未提供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市场总体

情况信息。

调查机关对申请人和阿迪公司提交的印度邻氯对硝基

苯胺市场情况相关数据和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调查表明，

除阿迪公司外，印度还有其他邻氯对硝基苯胺生产商。经审

查，调查机关决定以阿迪公司填报的产能数据和申请人提交

的印度其他已知生产商产能数据为基础计算印度邻氯对硝

基苯胺总产能，并根据阿迪公司填报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估算

出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总产量。关于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需

求量，申请人提交的以印度商工部网站信息为基础的数据是

唯一可获得信息，调查机关经审查决定采用该需求量数据进

行分析。

阿迪公司提出，因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申请对其提供的

印度市场状况数据保密。调查机关审查后，决定对涉及保密

信息的数据采用区间形式分析。

1.产能、产量和闲置产能。

2018 年至 2022 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能分别为

5616-6552吨、6156-7182吨、6156-7182吨、8316-9702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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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6-9702吨，呈上升趋势。另外，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

目前已知的印度 8家邻氯对硝基苯胺生产企业中有两家正在

进一步扩充产能，此外至少有 5家企业计划筹建邻氯对硝基

苯胺产能，上述扩建或新增项目的合计产能达 9585 吨。数

据表明，印度拥有强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生产能力，且预计

产能还将显著增加。

2018 年至 2022 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量分别为

4913-5731吨、5758-6717吨、4230-4935吨、5216-6085吨和

3851-4493吨（2022年产量为估算），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

在此期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存在大量闲置产能（产能减

去产量），2018年至 2022年分别为 703-821吨、398-465吨、

1926-2247吨、3100-3617吨和 4465-5209吨，闲置产能占总

产能的比例由 2018年的 13%上升至 2022年的 54%。数据显

示，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逐年上

升。

2.市场需求情况。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印度商工部网站信息，印度国内市场

邻氯对硝基苯胺需求量约2500吨。依据此数据计算，2018年

至2022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可供出口能力（产能减去国

内需求量）分别为3366-3927吨、3906-4557吨、3906-4557吨、

6066-7077吨和6066-7077吨，占总产能的比例由60%上升至

超过70%。这表明，印度对邻氯对硝基苯胺的需求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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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市场仅能消化不足40%的产能。此外，根据申请人提供

的信息，邻氯对硝基苯胺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制作染料中间

体，其需求变化趋势与染料行业发展密切相关，而印度染料

市场在2022年发生了衰退。因此，在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

能保持增长趋势的同时，其国内市场需求自2022年起出现下

降。上述数据与信息表明，印度国内市场对邻氯对硝基苯胺

的需求有限且出现下降，对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能的消化

能力明显不足，约三分之二的产能须依赖国际市场。

上述数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印度邻氯对硝基

苯胺存在较大产能，且产能很可能进一步增加，闲置产能所

占比例较高，国内需求对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能的消化能

力明显不足，大量产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

（三）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年、2019年、

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中国自印度进口邻氯对

硝基苯胺的数量分别为 902吨、1665吨、1054吨、458吨和

157吨，占同期中国总进口量的 100%。数据显示，在反倾销

措施的约束下，中国自印度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数量总体大

幅减少，但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仍在继续向中国出口，且印

度仍为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的唯一进口来源国。

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邻氯对硝基

苯胺的主要消费市场，合计需求量占全球需求量的比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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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以上，除中国和印度以外其他市场需求规模相对有限。

2018年至 2021 年，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需求量呈波动下降

趋势，但年均需求量仍超过 4000 吨，占全球需求量的比例

始终维持在 45%以上，2022年 1-9月，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

需求量较 2021年同期上升约 5%。由于除中国、印度以外的

其他市场需求量有限，中国需求量远超其他单个市场需求

量，且没有证据显示其他市场的需求量将出现大幅增长，中

国市场对于印度生产商、出口商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其

主要目标市场。在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市场上，进口产品与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无实质差别，价格因素是竞争的主要

手段。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仍在以

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印度拥有强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

生产能力，其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且出现下降，大量产能无法

通过国内市场消化，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印度邻

氯对硝基苯胺产能仍在进一步扩张，产能过剩状况进一步加

剧。中国是全球邻氯对硝基苯胺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占全

球需求量的比例始终在 45%以上，对印度生产商、出口商有

很强的吸引力。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中国仍然是印度邻

氯对硝基苯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对中

国出口仍存在倾销。在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市场上，不同来

源的产品竞争激烈，价格因素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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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国市场份额，印度生产商、

出口商很可能依赖其巨大的产能和过剩产能，继续以倾销方

式对中国出口。

（四）调查结论。

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

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调查机关在2023年第3号公告中规定，本次反倾销期终

复审被调查产品范围是原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产品，与商务

部2018年第19号公告中公布的产品范围一致。

调查机关在2018年第19号公告中认定，中国国内产业生

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与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

是同类产品。

申请人主张，在本次复审调查中，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

邻氯对硝基苯胺与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在物

理特征和化学特性、生产工艺和主要原材料、产品用途、销

售渠道及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提交答卷的国内进口商杭州可菲克化学有限公司和恒

诚制药集团淮南有限公司在答卷中表示，中国生产的邻氯对

硝基苯胺在质量方面劣于被调查产品，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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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通过对比《国外生产商

或出口商调查问卷》答卷和《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

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与被调查产品在物理

特征和化学特性、下游用途、原材料、生产工艺、销售渠道

等方面基本相同，阿迪公司在答卷中明确表示其生产的被调

查产品与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不存在明显

区别，可以相互替代；第二，在实地核查中，调查机关考察

了国内产业的生产工艺、产品检验报告、环保验收报告等证

明，未有证据表明中国生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与被调查产品

在质量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第三，本案立案公告中明确规

定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被调查产品范围与原反倾销措施所

适用的产品范围一致，未发生改变，提交答卷的国内进口商

未能证明调查期内本案被调查产品与中国生产的邻氯对硝

基苯胺在物理特征和化学特性、下游用途、原材料、生产工

艺、销售渠道等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调查机关决定在本

次复审中维持原审相关认定结论。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调查机关认定，中

国国内产业生产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与原产于印度的邻氯对

硝基苯胺是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是指国

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

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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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

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经调查，该公司 2018年、2019年、

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的邻氯对硝基苯胺产量占

同期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 50%。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调查机关认定，在本次

期终复审调查期内，提交答卷的国内生产者苏州市罗森助剂

有限公司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构成了

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的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其数

据可以代表国内产业情况。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

见。

六、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对如

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中国国内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

能性进行了审查。

（一）国内产业状况。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调查机关对

损害调查期内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

指标进行了调查。相关数据来源于苏州市罗森助剂有限公司

一家公司答卷，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依该公司申请，调查机

关决定对相关数据进行保密处理，采用区间的方式披露中国

国内产业部分经济因素和指标，实际值可能位于调查机关所

公布区间中的任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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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4 日赴苏州市罗

森助剂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实。

对公司提出的答卷微小更正，调查机关经审查后予以接受。

在审查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产业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

能性时，调查机关根据该公司答卷相关数据对损害调查期内

国内产业的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分析。

1．需求量。

调查机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邻氯对硝基苯

胺中国总进口量和总出口量为基础计算了中国国内邻氯对

硝基苯胺需求量。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

年 1-9月，中国国内邻氯对硝基苯胺需求量分别为 3098-3614

吨、4971-5799吨、4122-4808吨、2262-2639吨和 1962-2289

吨。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上升 60.46%，2020年比 2019年

下降 17.08%，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45.12%，2022 年 1-9

月同比上升 5.11%。损害调查期内，中国邻氯对硝基苯胺需

求量先增后降，末期再次出现上升趋势。

2．产能。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产能均为 5400-6300 吨，2022 年 1-9 月为 4050-4725 吨，

与上年同期相同。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保

持稳定。

3．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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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分别为 2247-2622吨、3450-4025吨、

3616-4219 吨、1924-2245 吨和 1470-1715 吨。其中 2019 年

比 2018年上升 53.50%，2020年比 2019年上升 4.83%，2021

年比 2020年下降 46.79%，2022年 1-9月同比下降 23.62%。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先增后降，总体呈下

降趋势。

4．销售量。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分别为 2286-2667 吨、3488-4070

吨、3173-3702吨、1850-2158吨和 1821-2124吨。其中 2019

年比 2018年上升 52.60%，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9.03%，2021

年比 2020年下降 41.72%，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14.10%。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先升后降，末期有

所回升。

5．市场份额。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 内 产 业 同 类 产 品 市 场 份 额 分 别 为 66.4%-77.5% 、

63.2%-73.7%、69.3%-80.9%、73.6%-85.9%和 83.5%-94.2%。

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下降 3.61个百分点，2020年比 2019

年上升 6.82个百分点，2021年比 2020年上升 4.77个百分点，

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7.31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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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先降后升，总体波动上升。

6．销售价格。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为 20647-24088 元 /吨、

23895-27878 元/吨、23449-27357 元/吨、25699-29982 元/吨

和 25809-30111元/吨。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上升 15.73%，

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1.87%，2021年比 2020年上升 9.60%，

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2.13%。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价格先升后降再升，总体波动上升。

7．销售收入。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5245-6119 万元、

9261-10804 万元 、 8269-9647 万元 、 5280-6160 万元 和

5220-6090万元。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上升 76.58%，2020

年比 2019年下降 10.71%，2021年比 2020年下降 36.15%，

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16.53%。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收入先升后降，末期再度上升，总体呈上升趋势。

8．税前利润。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分别为 304-355 万元、334-390

万元、1286-1501万元、亏损 10-12万元和亏损 37-44万元。

其中 2018-2020 年均保持盈利，2019 年比 2018 年盈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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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2020年比 2019年盈利增长 284.65%，2021年由盈利

转为亏损，2022年 1-9月继续亏损。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

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呈大幅波动状态，自 2021 年起持续亏

损。

9．投资收益率。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12.31%-14.36%、

5.33%-6.22%、18.21%-21.24%、亏损 0.23%-0.27%和亏损

0.77%-0.89%。其中 2019 年比 2018年下降 7.76个百分点，

2020年比 2019 年上升 14.31个百分点，2021 年转为负值，

2022年 1-9月仍为负值。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投资收益率呈大幅波动状态，末期为负值。

10．开工率。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 内 产 业 同 类 产 品 开 工 率 分 别 为 37.5%-43.7% 、

57.5%-67.1%、60.3%-70.3%、32.1%-37.4%和 32.7%-38.1%。

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上升 22.27个百分点，2020年比 2019

年上升 3.08个百分点，2021年比 2020 年下降 31.33个百分

点，2022年 1-9月继续同比下降 11.22个百分点。损害调查

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先升后降，总体呈下降趋势。

11．就业人数。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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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就业人数分别为 50-58人、50-58人、50-59

人、47-55人和 50-58人。其中 2018年、2019年保持稳定，

2020年比 2019年上升 1.82%，2021年比 2020年下降 7.14%，

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5.77%。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就业人数略有波动，相对稳定。

12．劳动生产率。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41-48吨/人、63-73吨/

人、65-75吨/人、37-43吨/人和 27-31吨/人。其中 2019年比

2018 年增长 53.51%，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 2.99%，2021

年比 2020 年下降 42.71%，2022 年 1-9 月同比继续下降

27.75%。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先上

升后下降，总体呈下降趋势。

13．人均工资。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人均工资分别为 44452-51861元/人、58550-68308元/人、

61336-71559元/人和 70919-82739元/人，其中 2019年比 2018

年增长 31.71%，2020年比 2019年增长 4.76%，2021年比 2020

年增长 15.62%。2022年 1-9月，人均工资为 50675-59121元

/人，较 2021 年同期增长 4.20%。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人均工资持续上升。

14．期末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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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分别为 561-654吨、522-609吨、

965-1126吨、1040-1213吨、689-804吨。其中 2019年比 2018

年下降 6.90%、2020年比 2019年上升 84.83%，2021年比 2020

年上升 7.74%，2022年 1-9月同比下降 46.69%。损害调查期

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存在明显波动。

15．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净流入

110-128万元、净流出 1155-1348万元、净流入 347-405万元、

净流出 373-435万元和净流入 1249-1457万元。其中 2019年

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2020 年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21

年又转为净流出，2022年 1-9月再次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波动

较大。

16．投融资能力。

调查期内，没有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融资能力

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上述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分析。

相关数据及证据材料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中国国内

产业一度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始

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8 年至 2020年，中国邻氯对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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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市场需求总体保持增长，国内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呈现

总体向好趋势。相比 2018年，202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

产量和销售量均大幅增长，开工率不断提高，在销售价格总

体上升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

57.57%，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也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同

期，就业人数基本稳定，人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

由于销售量增长幅度小于产量增幅，202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期末库存较 2018年出现增加。

调查机关也注意到，2021年后，由于国内纺织和染料等

下游行业需求出现萎缩，邻氯对硝基苯胺的国内市场需求随

之大幅下降，与 2020年相比，2021年国内市场需求降幅超

过 45%，2022 年 1-9 月国内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同比增长

5.11%。在国内市场需求总体下降的背景下，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生产经营状况出现明显恶化。产量和销售量均大幅减

少，开工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

价格未能实现与销售成本同幅度增长，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税前利润由盈利转为亏损，投资收益率也由正转负，经

营活动现金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在人均工资上涨情况下劳

动生产率持续下降，期末库存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述数据表

明，2021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恶

化趋势，国内产业生产经营状况仍不稳定且较为脆弱。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尽管国内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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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一度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生

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仍然容易受到倾销

进口产品的冲击与影响。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可能影响。

1.倾销进口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反倾销措施实施以

来，中国进口的邻氯对硝基苯胺全部来自印度。2018年、2019

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分别为 902吨、1665吨、1054吨、458吨和 157吨，占中国

国 内 市 场 份 额 分 别 为 23.6%-27.5% 、 26.8%-31.3% 、

20.7%-24.2%、16.4%-19.1%和 6.5%-7.6%。损害调查期内，

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先升后降，总体呈下降趋势，占中国国内

市场份额同样呈先升后降总体下降趋势，但平均市场份额仍

超过 20%。

数据显示，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和占中国

国内市场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印度生产商、出口商以

倾销方式向中国大量出口邻氯对硝基苯胺的行为得到一定

程度的遏制。

2018 年至 2022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产能呈上升趋

势，分别为 5616-6552 吨、6156-7182 吨、6156-7182 吨、

8316-9702吨和 8316-9702吨，闲置产能分别为 703-821吨、

398-465 吨、1926-2247 吨、3100-3617 吨和 4465-5209 吨，



27

闲置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由 13%上升至 54%。

2018 年至 2022年，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需依赖出口的

产能分别为 3366-3927 吨、3906-4557 吨、3906-4557 吨、

6066-7077 吨和 6066-7077 吨，占总产能的比例由 60%上升

至超过 70%，约三分之二的产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消化。

前述倾销部分调查结果表明，印度拥有强大的邻氯对硝

基苯胺生产能力，且产能仍在进一步扩张，闲置产能占总产

能的比例较高，且呈增长趋势。同时，印度国内需求有限且

自 2022 年起出现下降，可供出口产能比例维持高位，对国

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强。中国是全球邻氯对硝基苯胺的主要消

费市场之一，占全球需求量的比例始终在 45%以上，中国和

印度合计需求量占全球需求量的比例超过 90%，除中国、印

度以外的其他市场规模较小，中国市场对印度生产商、出口

商有很强的吸引力。损害调查期内，在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情

况下，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仍在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市场出

口。因此，可以合理预见，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获取中

国市场份额以消化其巨大的产能和过剩产能，印度邻氯对硝

基苯胺对中国的出口量可能大量增加。

2.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

影响。

调查机关在 2018年第 19号公告中认定，原产于印度的

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价格削减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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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导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无法维持稳定的价格水平，国内

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调查机关在该公告中同时认定，国内

邻氯对硝基苯胺消费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与倾销进口产品可以替代使用，价格对下游用户的

采购选择有重要影响。

在本次复审中申请人主张，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在物理特征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下游用

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如果终止反倾销

措施，倾销进口产品可能会凭借其低价优势对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销售价格产生不利影响，以争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在

本次复审调查中，没有利害关系方对此提交评论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年、2019年、

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原产于印度的邻氯对硝

基苯胺加权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2368.7 美元/吨、2274.3 美

元/吨、2421.8美元/吨、2494.5美元/吨和 2897.0美元/吨，按

当年汇率、进口关税调整后的人民币加权平均进口价格分别

为 16679元/吨、16705元/吨、17796元/吨、 17139元 /吨和

20354元/吨。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下降 0.15%，2020年比

2019年上升 6.53%，2021年比 2020年下降 3.69%，2022年

1-9月同比上升 29.13%。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

呈波动状态，总体呈上升趋势，调查期末比期初上升 22.04%。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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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为 20647-24088 元 /吨、

23895-27878 元/吨、23449-27357 元/吨、25699-29982 元/吨

和 25809-30111元/吨。其中 2019年比 2018年上升 15.73%，

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1.87%，2021年比 2020年增长 9.6%，

2022年 1-9月同比增长 2.13%。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销售价格同样呈波动上升趋势，调查期末比期初上升

25.0%。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 1-9月，

按当年汇率、进口关税调整后的倾销进口产品人民币加权平

均进口价格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分别低 5636-6575

元/吨、8861-10337元/吨、7433-8671元/吨、10273-11986元

/吨和 7490-8739元/吨，差价总体呈扩大趋势。

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物

理特征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下游用途、销售渠

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存在相互

竞争关系，且未有证据显示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价格仍是

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主要

手段。数据显示，在不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进行调整的情

况下，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的人民币加权平均进口

价格始终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且二者之间的价

格差异十分显著。

调查机关考虑到，邻氯对硝基苯胺属于需求量有限的中



30

间体产品，价格是下游用户决定采购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实

施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印度的生产商、出口

商仍持续向中国市场出口，印度仍为中国进口邻氯对硝基苯

胺的唯一来源。中国和印度是全球邻氯对硝基苯胺的主要消

费市场，在反补贴措施已经终止的情况下，如果取消反倾销

措施，为消化其巨大的产能和过剩产能，印度的生产商、出

口商可能以显著低于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向中国

出口，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从而对国内产业

同类产品销售价格造成进一步影响。

调查机关认为，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虽然获得一定

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生产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

较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产品的冲击和影响。在采取

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印度邻氯对硝基苯胺仍在以倾销方式

向中国市场出口，并始终保持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如果终

止反倾销措施，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倾销进口

产品价格可能进一步降低，并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

不利影响，导致国内产业生产经营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国内

产业遭受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三）调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

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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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原产于印度的进口邻氯对硝基苯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中国国内产业受到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

生。

附表：邻氯对硝基苯胺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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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邻氯对硝基苯胺反倾销期终复审案数据表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1 年

1-9 月

2022 年 1-9

月

全国总产量

（吨） 2247-2622 3450-4025 3616-4219 1924-2245 1924-2245 1470-1715

变化率 - 53.50% 4.83% -46.79% - -23.62%

被调查产品

进口量（吨） 902 1665 1054 458 301 157

变化率 - 84.59% -36.73% -56.53% - -47.84%

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

（美元/吨） 2368.7 2274.3 2421.8 2494.6 2287.6 2897

变化率 - -3.99 6.49% 3.01% - 26.64%

需求量（吨） 3098-3614 4971-5799 4122-4808 2262-2639 1867-2178 1962-2289

变化率 - 60.46% -17.08% -45.12% - 5.11%

产能（吨） 5400-6300 5400-6300 5400-6300 5400-6300 4050-4725 4050-4725

变化率 - 0.00% 0.00% 0.00% - 0.00%

产量（吨） 2247-2622 3450-4025 3616-4219 1924-2245 1924-2245 1470-1715

变化率 - 53.50% 4.83% -46.79% - -23.62%

开工率

37.5%-43.

7%

57.5%-67.

1%

60.3%-70.

3%

32.1%-37.

4%

42.8%-49.

9% 32.7%-38.1%

变化率（百

分点） - 22.27 3.08 -31.33 - -11.22

国内销售量

（吨） 2286-2667 3488-4070 3173-3702 1850-2158 1596-1862 1821-2124

变化率 - 52.60% -9.03% -41.72% - 14.10%

国内市场份

额

66.4%-77.

5%

63.2%-73.

7%

69.3%-80.

9%

73.6%-85.

9%

76.9%-89.

8% 83.5%-94.2%

变化率（百

分点） - -3.61 6.82 4.77 - 7.31

国内销售收

入（万元） 5245-6119

9261-1080

4 8269-9647 5280-6160 4480-5226 5220-6090

变化率 - 76.58% -10.71% -36.15% - 16.53%

国内销售价

格（元/吨）

20647-240

88

23895-278

78

23449-273

57

25699-299

82

25271-294

83 25809-30111

变化率 - 15.73% -1.87% 9.60% - 2.13%

税前利润

（万元） 304-355 334-390 1286-1501

(-12)-(-1

0)

(-74)-(-6

4) (-44)-(-37)

变化率 - 9.88% 284.65% - -

亏损减少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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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率

12.31%-14

.36%

5.33%-6.2

2%

18.21%-21

.24%

(-0.27)-(

-0.23)

(-1.27)-(

-1.09)

(-0.89)-(-0

.77)

变化率（百

分点） - -7.76 14.31 - -

亏损减少

0.36

现金流量净

额（万元） 110-128

(-1348)-(

-1155) 347-405

(-435)-(-

373)

(-1622)-(

-1390) 1249-1457

变化率 - - - - - -

期末库存

（吨） 561-654 522-609 965-1126 1040-1213 1293-1509 689-804

变化率 - -6.90% 84.83% 7.74% - -46.69%

就业人数

（人） 50-58 50-58 50-59 47-55 47-55 50-58

变化率 - 0.00% 1.82% -7.14% - 5.77%

人均工资

（元/人）

44452-518

61

58550-683

08

61336-715

59

70919-827

39

48631-567

36 50675-59121

变化率 - 31.71% 4.76% 15.62% - 4.20%

劳动生产率

（吨/人） 41-48 63-73 65-75 37-43 37-43 27-31

变化率 - 53.51% 2.99% -42.71% - -27.75%

国内单位销

售成本（元/

吨）

17556-204

81

20940-244

30

18056-210

65

23721-276

75

23722-276

76 24223-28260

变化率 - 19.28% -13.78% 31.38% - 2.11%


